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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農業貸款 

編輯室 

親愛的農漁友： 

政府為加速農漁業發展、促進農漁村繁榮、提高農漁民所得、改善漁民生活。特為農漁

友辦理各種專案農業貸款。這些貸款具有以下的優惠與便利： 

●較高的信用保證成數 

●貸款利率較低 

●貸款期限較長 

●還款期限較優惠 

請應注意事項： 

1.如果您意借款投資農業生產事業時，事先應考慮本身具備之條件、技術及產品銷路等問題，

並估計將來的收益可否償還貸款本息。 

2.借款時，可能需要提供擔保品和保證人的問題，並請事先考慮，如有困難時，請考慮申請

農業信用保證基金替您保證。 

3.如果您對貸款手續不太清楚時，請一次查問清楚，以免徒勞往返，浪費時間，並可善加利

用農會代書服務辦理貸款手續。 

4.借錢後要守信用，按時還本金繳利息，否則會因違規而喪失利息及期限之優惠。 

5.借款後如因不可抗力理由致未能按約償還款本息時，應事先向貸款機構提出適當展延還款

申請。 

如果您對我們介紹的專案貸款有興趣，想進一步了解，或尚有不清楚的地方，可就近向

下列單位洽詢： 

●各地農漁會 

●中國農民銀行．台灣土地銀行．台灣省合作金庫 

●農貸服務信箱（地址：台北市南海路三十七號） 

貸款過程： 

請您先與農漁會／銀行洽談→提出申請→農漁會／銀行辦理徵信調查與審核→經農漁會

／銀行通知辦理簽約、對保和權利設定→由農漁會／銀行撥款 

專案農業貸款： 

貸款種類 貸 款 對 象 貸 款 用 途 貸 款 額 度 

(一)購地貸款 
自耕農，半自耕農

及佃農 

增購，購置或繼承

耕地，擴大家庭農

場經營規模。 

依耕地公告現值加 5成
核貸。但以不超過買賣

價額或繼承之現金補償

金額為限。 

(二)農機貸款 1.農漁民。 購買經核定機種及 依實際所需金額核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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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農機代耕或出租 
 者 
3.農漁民團體。 

機型之全新農漁業

機械或其附屬設備

(三)農漁業天然災害 
  緊急紓困貸款 

災區內受災之農會

會員（不包括贊助

會員）或漁會甲類

會員。 

1.復建、復舊、復
 耕 
2.災後生活所需費
 用 

由農委會依實際需要訂

定。 

(四)輔導共同委託及 
  合作經營專案貸 
  款 

農漁業服務隊，共

同經營班、合作農

場及其成員。 

從事農場共同委託

及合作經營擴大農

場經營規模所需資

金。 

1.個別班員，最高額度 
 400萬元。 
2.班（隊、場），最高 
 額度900萬元  

(五)輔導農村青年創 
  業與改進農業經 
  營專案貸款 

年齡 18∼40足歲之
1.農業院校畢業之 
 農村青年。 
2.受過農業專業訓 
 練之農村青年。

3.從事農業經營表 
 現傑出，經表揚

 者。 

農業生產、加工、

運銷、手工業及農

業服務所需資金。

最高 600萬元。 

(六)山坡地保育利用 
  貸款 

山坡地保育利用範

圍內實際從事保育

利用之公共設施委

員會及農民。 

興修建公共設施，

水土保持，農畜業

生產所需資金。 

由省農牧局依實際需要

訂定。 

(七)坡地酪農改善經 
  營輔導貸款 

苗栗縣、市及新竹

市香山區坡地酪農
供酪農改善經營。

每頭牛最多 10萬元，牧
地整理每公頃最多 5萬
（每戶最多 15公頃），
每戶最高 300萬元。 

(八)養殖漁業區公共 
  設施整建貸款 

政府辦理養殖漁業

區公共設施整建區

內之農漁民。 

農漁民及改善養殖

漁業區內公共設施

所需配合款。 
依所需配合額度核貸。

(九)輔導養殖漁戶生 
  產設備貸款 

各漁會會員、且領

有養殖漁業登記證

者。 

整建魚塭越冬設備

，購置水質改善措

施、養殖器具、開

鑿地下井運輸用魚

筏、處理場地等。

依養殖面積及種類分別

核定。 

(十)輔導草蝦養殖漁 各漁會會員，經營 改善草蝦經營或改 依養殖面積核貸，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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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改善經營貸款 草蝦養殖，且領有
養殖漁業登記證者

營其他養殖項目所

需資金。 
頃不得超過 20萬元，每
戶最高額度 200萬元。

(十一)農林漁牧產品 
  加工運銷貸款 
 1.輔導酪農乳品運 
  銷合作社加強 
  營運貸款計畫 
 2.台灣省嘉南羊乳 
  運銷合作社貸 
  款計畫 
 3.高雄縣阿蓮養鴨 
  生產合作社營 
  運生產設備貸 
  款計畫 
 4.台灣省南台肉雞 
  運銷合作社營 
  運貸款計畫 

農漁民團體 
1.台灣省酪農乳品 
 運銷合作社 
2.台灣省嘉南羊乳 
 運銷合作社 
3.高雄縣阿蓮養鴨 
 生產合作社 
4.台灣省南台肉雞 
 運銷合作社 

農林漁牧產品加工

、運銷 

依實際所需金額核貸 
1.8千萬元 
2.2千 3百萬元 
3.3千萬元 
4.5千萬元 

(十二)農需品加工， 
  供應貸款 
  玉米粉及飼料 
  產銷貸款計畫 

農漁民團體 
花蓮縣花蓮市農會

農需品加工、供應
依實際所需金額核貸 5 
千萬元。 

  

貸款種類 貸款利率 貸款期限 還款辦法 貸款機構 

(一)購地貸款 

機動調整 
（現行利 
率年息 
3.5％） 

最長 15年 
每半年償付本息

一次為原則。 

●所屬農會 
●農民銀行 
●土地銀行 

(二)農機貸款 

機動調整 
（現行利 
率年息 
4.5％） 

1.最長 7年 
2.如果以代 
 耕或出租

 業為主者

 最長4年

每半年償付本息

一次為原則。 

●所屬農漁會 
●農民銀行 
●土地銀行 
●合作金庫 

(三)農漁業天然 
  災害緊急紓 
  困貸款 

機動調整 
（現行利 
率年息 
3.5％） 

最長 7年 
每半年償付本息

一次為原則。 

●所屬農漁會 
●農民銀行 
●土地銀行 
●合作金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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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輔導共同委 
  託及合作經 
  營專案貸款 

機動調整 
（現行利 
率年息 
4.5％） 

1.週轉金最 
 長3年 
2.資金支出 
 最長10年

每半年償付本息

一次為原則。 
（本金得於貸款

滿 3年還第一期
） 

●所屬農漁會 
●農民銀行 

(五)輔導農村青 
  年創業與改 
  進農業經營 
  專案貸款 

機動調整 
（現行利 
率年息 
4.5％） 

1.週轉金最 
 長3年 
2.資金支出 
 貸款最長

 10年 

每半年償付本息

一次為原則。 
（本金得於貸款

滿 3年還第一期
） 

●所屬農會 
●農民銀行 

(六)山坡地保育 
  利用貸款 

機動調整 
現行利率 
公共設施 
貸款 3.5 
％ 
現行利率 
資本支出 
貸款 4.5 
％ 

最長 10年 

．公共設施：每

 年一期平均攤

 還 
．資本支出：每

 半年一期於貸

 滿5年還第一
 期 
．利息每半年繳

 付一次 

●所屬農會 
●土地銀行 

(七)坡地酪農改 
  善經營輔導 
  貸款 

機動調整 
（現行利 
率年息 
4.5％） 

最長 5年 
每半年償付本息

一次為原則。 
●農民銀行 
 苗栗分行 

(八)養殖漁業區 
  公共設施整 
  建貸款 

機動調整 
（現行利 
率年息 
3.5％） 

最長 5年 
每半年償付本息

一次為原則。 
●所屬農漁會 
●合作金庫 

(九)輔導養殖漁 
  戶生產設備 
  貸款 

機動調整 
（現行利 
率年息 
4.5％） 

最長 10年 
每半年償付本息

一次為原則。 
●所屬農漁會 
●合作金庫 

(十)輔導草蝦養 
  殖漁戶改善 
  經營貸款 

機動調整 
（現行利 
率年息 
4.5％） 

最長 4年 

每半年償付本息

一次為原則。 
（本金得於貸款

滿一年半還第一

期） 

●所屬農漁會 
●農民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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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農林漁牧 
  產品加工運 
  銷貸款 
 1.輔導酪農乳 
  品運銷合作 
  社加強營運 
  貸款計畫 
 2.台灣省嘉南 
  羊乳運銷合 
  作社貸款計 
  畫 
 3.高雄縣阿蓮 
  養鴨生產合 
  作社營運生 
  產設備貸款 
  計畫 
 4.台灣省南台 
  肉雞運銷合 
  作社營運貸 
  款計畫 

機動調整 
（現行利 
率年息 
4.5％） 

●週轉金最 
 長5年 
●資本支出 
 最長10年
 1.最長 5 
  年 
 2.週轉金 
  最長5 
  年資本

  支出最

  長7年
 3.最長 7 
  年 
 4.最長 3 
  年 

每半年償付本息

一次為原則。 
1.本金於貸滿 3
 年還第一期。

2.資本出支於貸
 滿3年還第一
 期。 
3.本金於貸滿 4
 年還第一期。

4.本金每年一期
 3年平均攤還
 。 

●農業行庫 
 1.農民銀行 
 2.農民銀行 
 3.合作金庫 
 4.合作金庫 

(十二)農需品加 
  工，供應貸 
  款 
  玉米粉及飼 
  料產銷貸款 
  計畫 

機動調整 
（現行利 
率年息 4.5 
％） 

●週轉金最 
 長5年 
●資本支出 
 最長10年
 最長5年

每半年償付本息

一次為原則。 
利息半年一期，

本金到期一次償

還。 

●農業行庫 
 土地銀行 

 


